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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斜穿穿马马路路省省时时一一半半，，推推广广却却不不易易
省城启用对角斑马线，因对路段要求特殊仅限泉城路商业街

主干道路口
人车分离难

据介绍，此前济南交警部门曾
考虑将泉城广场的泺文路北口使用
对角斑马线，但是最终未能实现。为
什么泉城路可以，泺源大街上的路
口就不可以呢？

有关人士分析，作为担负省城
主要交通流的泺源大街，拥堵状况
一直较为严重。而要在泺源大街上
施画对角斑马线，就意味着要从机
动车的通行时间内调整出30秒，这
30秒内，机动车只能原地停滞。而泺
源大街作为济南市区的主干道之
一，其车流量非常大，在主干道上增
加30秒的机动车停滞时间，会加剧
局地交通拥堵。所以，在主干道上设
置对角斑马线的想法，并不符合目
前的治堵之策。

而相比之下，泉城路商业街人
流大的同时，车流又比泺源大街小，
更适合在部分路口使用对角斑马
线，实现人车分离，更好地保障行人
路权和安全。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董钊
实习生 伏传伟

威海九成市民
支持人车分离

“人车分离”模式虽然确保了行
人和非机动车辆的安全，但无疑是
压缩了机动车辆的通行时间，因此
遭到许多司机的诟病。截至今年6月
底，威海市的机动车辆已达到72 . 3
万辆，且每年仍以20%左右的速度
递增，而在1995年，全市机动车辆仅
有5 . 9万辆。随着交通压力倍增，

“人车分离”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很
多司机认为：20秒足以让数十辆车
通过路口，威海应和其他城市一样

“人车混行”。
“‘人车分离’模式的确是压缩

了机动车的通行时间，但因为行人
不和机动车抢道，机动车的通行效
率也很高。”威海市交警支队副支队
长毕军波解释说，城市交通应以人
为本，而非以车为本，“要通行效率
还是要生命安全？答案不言而喻。”
近期，在威海交警的一份网络问卷
调查中，支持“人车分离”的市民占
92%。

我国法律规定，在道路优先通
行权上，行人居首，非机动车次之，
再次分别是公共交通车辆、商务和
货运车辆、出租车、高乘载车辆，最
后才是私家车。毕军波认为，实行

“人车分离”交通模式，是对行人的
尊重，“‘人车分离’模式只适用于中
小城市。 本报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李世成

首条对角斑马线
出现在杭州

2007年7月4日，杭州延安路与
平海路十字路口，诞生了国内首条
对角人行横道线，其加快行人通过
率的几何原理很简单，即“三角形的
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据当地交警介绍，城市的十字
路口设置对角斑马线，需要符合下
列条件：“首先，实施对角斑马线路
口大小需适中，不能太大，如过大，
则对角线距离长，行人过街通行时
间也长，这样路口四个方向机动车、
非机动车红灯等待时间也长，车辆
积压影响就比较大；其次，行人过街
量比较大特别是对角过街需求比较
大，设置对角斑马线可明显提高路
口行人通行效率。另外，“全红”时
间(四个路口机动车、非机动车全
红灯时间)应适中，合理范围应保
持在8-10秒，这样在尽可能减少对
车辆通行影响的基础上兼顾提高行
人过街通行效率。” 据都市快报

威威海海八八成成信信号号灯灯人人车车分分离离
已运行18年，信号灯正常时路口从未发生致死事故

本报威海8月18日讯（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李世成）

在威海的大多数路口，只要人行
绿灯亮起，行人便可以自由穿
行，所有机动车停在四周等待。
这就是威海自1995年起运行的

“人车分离”交通模式，在每个交
通信号灯周期，给行人和非机动
车单独留出20—25秒的通行时
间。虽然路口没有明确画出斜
线，但是其同行原理与济南的对
角斑马线相似。

威海市区有212个交通信号
灯，其中“人车分离”模式的信号
灯达到180多个。只有在路口小、
行人少的地方才采用“人车混
行”模式的信号灯。“人车分离”
模式，就是“车停人走，人走车
停”，即人行绿灯亮起后，各方向
的机动车（除右转车辆外）全部

停止，有20—25秒的时间供行人
和非机动车通行，这一时间段
内，行人和非机动车可以在路口
区域内任意穿行。而任何一方向
的机动车依照交通信号灯的指
示通行时，行人和机动车必须等
待人行灯转绿。

“人车分离”的交通模式给
行人和非机动车提供了安全空
间，行人和非机动车也就没必
要和机动车抢行。在威海，路口
即便没有交警，也很少有人不
遵守信号灯指示。这种交通模
式运行18年来，在信号灯正常
工作时段，市区各路口没有发
生过一起造成人员死亡的交通
事故。去年的数据统计显示，各
路口的守法率分别为：机动车
99 . 4%，非机动车95 . 1%，行人
94 . 2%。

本报8月18日讯（记者
王光营 董钊 实习生 伏
传伟） 1 7日，两处对角斑
马线首次亮相济南泉城路县
西巷和省府前街路口。与普
通斑马线相比，对角斑马线
能节省近一半的时间。但济
南交警有关人士也明确表
示，设置对角斑马线需要路
段有特殊的通行需求，目前
交警部门并不考虑将此类做
法推广。

18日，记者在泉城路看
到，省府前街与县西巷两个
路口的对角斑马线已经全部
施画完毕。与常见的四方形
斑马线不同，对角斑马线内
多了两条呈“×”状的斜线。
相对于其他路口，这里的人
行道信号灯多了一组，与原
来的信号灯呈斜角，用来指
示对角方向的行人。

对角斑马线增加了不少
信号灯，行人应该如何通行
呢？据了解，与原来的信号灯
交替顺序不同，当路口的机动
车信号灯全部为红灯、人行道
信号灯全部为绿灯时，行人就
可以走对角斑马线斜穿路口。
根据交警部门测算，目前的配
时约为30秒。

“与原先的斑马线相比，

对角斑马线能省下一半时
间。”在省府前街路口，市民
李女士表示，从西北角走到
东南角，若走常规斑马线，不
算等红灯的时间耗时在四五
十秒，而走对角斑马线耗时
在20多秒，能够节约一半的
时间。

据交警部门工作人员介
绍，因为对角方向人行道信号
灯亮起时，机动车信号灯全部
为红灯、人行道信号灯全部为
绿灯，与原来相比，每一个通
行方向都增加了30秒的通行
时间，体现了行人路权优先。
相比之下，对角斑马线更适用
于中小城市，或者一些大城市
的特殊路口，比如人流量较大
的步行街。大城市的交通压力
过大，所有路口都实行人车分
离是不现实的。

作为济南市人流量较为
集中的商业街，泉城路上的贵
和路口和省府前街路口，由于
周边商家林立，人流密集度一
直较高。尤其是在节假日和周
末，这两个路口的人流量保持
在饱和状态。而行人闯红灯，
斜穿马路的情况也一直存在。
为了缓解这里的人车矛盾，济
南交警决定在这里施画对角
斑马线。

由于市民对对角斑马线还有些陌生，现场交通状况并不是
那么井然有序。记者在济南泉城路看到，省府前街路口的绿灯信
号灯变成红灯时，有些行人仍然在对角斑马线上，还未到达路对
面。

“这30秒都让行人自由穿行了，那就请行人快一点，不要
等红灯亮了才走到一半，还不紧不慢。”一位驾驶人向记者抱
怨。而济南交警有关人士表示，在行人穿行马路路口时，快速
安全应是第一准则，这体现了对机动车的尊重。而机动车更应
该礼让行人，按照新交规，转弯车辆不礼让将被记3分。

18日下午，在济南泉城路与县西巷路口，记者发现有个
骑自行车的市民在对角斑马线的交通信号灯还未变成绿灯
时，就违规通过对角斑马线，差点与机动车发生碰撞。“太危
险了，可能大家对对角斑马线还不适应吧。”路过的市民王
先生说道。

而在这个路口，记者注意到多位行人没有走斑马线，他们
或是一溜小跑，或是结伴漫步。对此，济南交警有关人士表示，
即使在路口净空的时间，行人也应当走在斑马线上。在路口净
空的这段时间内，右转车辆仍在行进，行人还是有和车辆交叉
前行的可能。“以往很多不必要的刮擦，都是因为行人不走斑
马线，驾驶人又麻痹大意，不注意礼让造成的。”济南交警有关
人士表示。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董钊 实习生 伏传伟

不走斑马线，易被右转车刮伤

对角红灯了，还有人不紧不慢

现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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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下午，在济南泉城路与省府前街路口，由于行人还不熟悉对角斑马线，信号灯绿灯亮起后，斜穿马路的人并不多。本本报记者 王媛 摄

12日17时许，在威海市区新威路和昆明路交叉口，人行绿灯
亮起，四个方向的车辆都停止行驶。 本报记者 王震 摄


	A05-PDF 版面

